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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

采购人 (甲方)那坡县德隆乡人民政府  采购计划号

供应商 (乙方) 广西众厦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编号 BsZ∞02⒌G1吃 6018ll Y,IZX

签订地点 刃阝坡县德隆乡人民政府    签订时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

照招标文件 (采购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 (成交)供应商承诺, 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
ˉ
条 合同标的

1.供货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晶牌
数量及

单位①
单价 ②

投标报价 ③=①

×②

1

热镀锌板+PⅤC刀刮布鱼

池
捷如鼎 50'↑

、 5230.50 261525.00

2 双排鱼马桶 捷如鼎 50'卜 218.73 10936.50

3 过滤棉 (纱布 ) 捷如鼎 5项 1902,00 9510.00

4 供氧机 章丘罗茨风机 6台 16642.50 99855.00

5 循环水泵 捷如鼎 20子翁 5706.00 114120.00

6 50KW柴油发电机 冒豪肆擎亏勾丿jLT-50GF 厶
口

84639.00 84639.00

7 转鼓式微滤机 捷如鼎 厶
口
9
″ 42795.00 85590,00

8 活性炭 捷如鼎 4m3 1902.00 7608.00

9 种植浮板 捷如鼎 15om2 33.29 4993.50

10 二培种植杯 捷如鼎 1000个 2.00 2000.00

小型冷库 格力 1项 36138.00 36138.00

12 水质监测系统 沐雨天禾 5套 5991.30 29956.50

13 鱼池检测仪 雷磁 50丿卜 475.50 23775.00

14 天气监测系统 沐雨天禾 1套 5230.50 5230,50

15 监控系统
捷烁,海康威视,西

部数据,AOC
1套 21397.50 213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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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遮阝Π网 捷如鼎 6()()()mz 2.30 13800.00

7
r 养殖服务

广西众厦建设有限

公司
1项 42353.03 42353.03

18 运营服务
广西众厦建设有限

公司
1项 38039.25 38039.25

合计
(大写)人民币捌拾玖万壹仟肆佰陆拾陆元柒角捌分 (Y8914GG。 78元 )

2合同合计金额包括货物价款,备件、专用工具、安装、调试、检验、技术培训及技术资

料和包装、运输等全部费用。

第二条 质量要求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

标文件规定及投标文件承诺相一致。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是列入政府采购品目清

单的产品。

2.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未使用的原装产品,且在正常安装、使用和保养条件

下,其使用寿 命期内各项指标均达到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质量要求。

第三条 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货物在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

或者其他权利。

2.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时间向甲方提供使用货物的有关技术资料。

3.没有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由甲方提供的有关合同或者任何合同条文、规格、

计划、图纸、 样品或者资料提供给与履行本合同无关的任何其他人。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

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保密 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

4.乙方保证将要交付的货物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质押、查封等产权瑕

疵。

第四条 包装稠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均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要求的包装材料、包装标准、

包装方式进 行包装,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证。

2.货物的运输方式: 供应商自行运输  。

3.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     /      。

第五条 交付和验收

1.交付时间: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60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及交付正常使用 ;

交付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

3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或者投标文件承诺的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甲方有权拒

绝接受。

3.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工具和备品、

备件等交付给甲方,货物属于进口产品的,供货时应同时附上中文使用说明书,如有缺失应

在合理的规定时间内补齐,否则视为逾期交货。

4.甲方应当在到货 (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的,乙方可

视同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章,甲 乙双方各执一

份。

5.甲方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

间为准,验收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可暂缓

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6.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自收到

甲方书面异议后 {口  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第六条 安装和培训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 (如场地、 电源、水源等 )。

2.乙方投标文件承诺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地点:    /  。

第七条 售后服务、质保期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三包
”
规定以及本合同所附的 《月艮务承诺》,为甲方

提供售后服务。

2.货物质保期:项 目涉及设备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不少于 1年质保期 (除需求表 中特

别注明外),质保期内免费上门维修、更换损坏的设备及配件,按照国家 有关产品 “三包 ”

规定执行。。

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见合同附件)第

八条 付款方式

1、 本项目预付款为合同金额的 3O%,根据施工进度可申请进度款至合同价的 70%:

2、 供货结束安装完成且经验收合格后, 由供货方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正式发票给采

购人,采购人 支付供货方货款至合同总价的 8O9b(包含已支付的货款 )。

3、 经审计等有关部门审定结算后,项 目款支付至审计结算总价的 100%(包含已支付的

货款 )。

4、 每次付款需供货方开具本次支付金额的全额增值税发票。



5、 供货方应按规定向采购方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发票,并承诺开具发票的形式

与内容均合法、有效、完整、准确。开具的发票不合法、不合规,采购方有权延迟支付供货

方应付款项直至开具合法、合规发票之日且不承担违约责任,且供货方仍应按合同约定履行

各项义务。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金额:每分标按中标金额的 0 %(注 :履约保证金不超过 甄 )。

履约保证金递交方式:支祟、汇票、本祟或者金融、担保和1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方式

(参照投标保 证金 )。

履约保证金退fSl方式、叫问及条件:由屮标人向履约保证金收取单位提供 《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府采购 项目合同验收书》(详见附件 D及 《政府采购项目履约保证金退付意见书》(详

见附件 2),保证金收取 单位在收到合格材料后 5个工作日内办理退还手续 (不计利息 )

第十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质

量标准向甲方 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不符合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

以下办法处理 :

⑴更换: 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⑵贬值处理: 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⑶退货处理:乙方应退还甲方艾付的合同款,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 (运输、保

险、检验、 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

2.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到达甲方现场处理的时间 (按

投标文件承诺的数据填写)小时内。

3.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4.上述的货物质保期为  1 年,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超过

保修期的机器设备, 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第十二条 调试和验收 (本条款适用于甲方自行验收,委托第三方验收的另行规定 )

1.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

场初步验收,外观、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

收。货到后,甲方应当在到货 (安装、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2.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收

货验收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甲方。

3.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

人员,并协助甲方一起调试,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并

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

5.验收时 7‘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验收费用按招标文件约定承

担方负责。

第 卜三条 货物包装、发运及运输

1.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

包装, 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2.使用说明书 (货物属于进口产品的,供货时应同时附上中文使用说明书 )、 质量检验证

明书、随配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货到甲方四十八小时前通知甲方 ,

以准备接货。

4.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5.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视为交付,乙方同时需通知甲方

货物己送达。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商标品牌、生产厂家、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质量不合格的 ,

应及时更换,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或者特殊情况甲

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sO/o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均由乙方负责

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3.因包装、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乙方逾期交货的,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 3‰违约金,但

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货款额 sO/o,超过 30 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

方造成经济损失;甲方延期付货款的,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 3‰滞纳金,但滞纳金累计

不得超过延期货款额 琨。甲方无故延期退付履约保证金的,每天向对方偿付未退付履约保证

金 3‰的违约金。

5.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



金额 甄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6.乙方提供的货物在质量保证期内,因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和其它质量原因造成

的问题,由 乙方负责,费用从余款或者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不足另补。

7.甲 乙双方有其它违约行为的,由违约方向对方支付违约内容涉及货款额的 sO/o,违约内

容涉及货款 额的 sO/0不足以赔偿经济损失的按实际赔偿。

第十五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 ,

其延长期与 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2.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刈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3.不可抗力事件延续一百二十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第十六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货物质量进行鉴定。

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 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第十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委托代理人签字

的需后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自拟 )。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者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书面

补充协议报财 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八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 乙双

方不得擅自变 更、中止或者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 (无进口资格的供应商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九条 本合同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 ;

2.投标函 ;

3.商务条款偏离表和技术偏离表 ;



4.采购需求 ;

5.开标一览表 ;

6.设各性能配置清单 ;

7,其他合同文件。

8.上述合同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果合同文件之间存在矛盾或者不一致之处,以上述

文件 的排列顺 序在先者为准。

第二十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财政部门 (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采购

代理机构各一份, 甲乙双方各二份 (可根据需要另增加 )。

本合同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合同副本报

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甘
j

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当将采购合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指定     、

的媒体上公告。

翻 吩
甲方 (章 )那坡县德隆乡人民政府

⒛犭年∫田月冫冫日

众

 
`

西宀J`章方甲 限公司

⒛犭年 r9月 冫日入吻
单位地址:广函秤馏瑗德潍乡馏鹿澎衍9-,ξ

单位疝碰F岩凵谛唔江区前程路8号三祺龙景国际
办公楼16楼1601号

黑弘髻
人)‰

)√|勾革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

或者委托代理人 :

邓
茹
洁
印

电话: °7冫‘'沙甲%v27 电话:0776乇 42()224

电子邮箱 : 电子邮箱:gxzhongsha@1“ .∞m

开户银行 :
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百色龙景
支行

账号 : 贝K丐手: 45050167611009188888

邮政编码:夕;3甲″ 邮政编码:533000

螈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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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F司 附 件

一般货物类

1.供应商承诺具体事项 :

1、 投标产品保证是原厂生产的全新合格产品,产品质量须符合国际相关标准及安全规范。

2、 我方在投标文件中所列的型号与配置,我方在供货时进行需求功能测试,不满足招标文

件技术参数要求的,采购人有权拒收货物,并且向采购监管部门上报我方虚假应标,并追究相应

责任。

3、 我方若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效果图,我方将结合采购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深化,若我

方不配合,采购人有权不予验收。

2.售后服务具体事顼 :

1、 服务内容包含送货上门,安装调试。

2、 投标产品是具备厂家合法渠道的全新正品,按厂家承诺实行 “三包”质保期一年。

3、 保修期内,我方对采购人的服务通知,紧急故障处理:保证在4小时之内赴现场处理,不

需要更换备件的条件下将在12小时内解除故障,需要更换备件时保证在24小时内解除故障。设各

不能及时恢复的,供同型号的备品更换,不影响采购人的使用;保修期满后,按照保修期内售后

眼务内容及标准继续提供维保服务 ,直至采购人确认更换维保单位或设备报废。我方保证不因保

修期满而出现缓修、拒修等情况,维修所产生费用由我方和采购人另行结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

问题的免费更换、维修或维护,质保期满后,以优惠价格提供技术服务。

4、 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备件配件。

3.保修期责任 :

质量保证期:项 目涉及设备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1年质保期 (除需求表中特别注明外),质

睬期内免费上门维修、更换损坏的设备及配件,按照国家有关产品 “三包”规定执行。

4.其他具体事项 :

1、 交付使用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60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完毕及交付正常使用。

2、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甲方 (章 )

`乃

刀汐年 ∫9月 冫冫日

乙方 (章 )

鹂 气
三
叼月
易 H

注:售后服务事项填不下时可另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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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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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通知书

项目名称 拶骏怏蕾蹑彡饴陆J·l嘟 ,lq井猕J,l揖 (=焖没侪邮分)

项目编号 吝szC2Q25-G1· 260180· ΥJzX

招标人 ‖J女 :⒒ :陛 乡人1(浓∮ll

诏桥代理矾构
、
汛rJllI秽 怀奶/lR公氵刂

招标方武 个开i氵 {ll

中你筚位 ￠t众硝 ll投 /l限公闷

中标内菘 【I∶氵50个 戊诱∮】热披饣艹“扳芥幻氵∴f冫桕火⒈H州 诊符妁 i氵i众 sl∶I廾呐水冖{t务、 /·六Ⅲ扌为忄 ,

中标金额

`:心

「ll|犭 抬玖丿J亡亻T圩 l,h∴ 桁 {∮i尤久lll扛 分 (￥ 89146678)

中标公告时间

中标通知书发出时 :l
!025Ι ;Ⅰ 10氵 j16∶1

哙

灬
,|丨 :|丨 ||丨

丨i∶
‘
丿
∫
∫
丿

合同莶ij日期 蛳
"Ⅲ
婀  ~    F`婚J俨

冖
l

采购人

联系方式

失系 人 KlIt升
                     Il噬黑I

*系电话
`zG~e∞
o湃        、σ

=Γ

/Ⅹ

采购代璁狨掏

联系方式

茨系 人 秦炫、跳文雨
                `。 。2。。。1

茨系电话

ˉ ˉ

氵̌62998788       卩b釉   ˇlllu日×un@1s3c° m

¨
V刂 Fl方 1

也JIh:

乜i禹 :

耵铕 :

纬刂:202⒌ 10128

10

/卢巍潘豳戊\
鲆 苫
氵△◇

掬 罗


